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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关于延迟企业复工、学校开学和行政事业单位 

实行弹性工作制的通知 

吉政办明电〔2020〕3 号 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长白山管委会，长春新区管委会，各县

（市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:  

  为切实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有效减少

人员聚集，阻断疫情传播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

康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工作部署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

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和我省重大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Ⅰ级应急响应机制的有关规定，经省政府研究决定，现就

延迟企业复工、学校开学和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等事项通
知如下： 

  一、省内各类企业不早于 2月 9日 24 时前复工。涉及保障城市

运行必需（供水、供气、供电、供煤、通讯等行业）、疫情防控必

需（医疗器械、药品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）、群众生活必需

（超市卖场、食品生产和供应等行业）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

相关企业除外。上述必须复工的企业具备条件的尽量通过电话、手

机、网络、视频等渠道和方式办公，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要安排职工

采取错时、弹性等灵活方式开展工作，尽量减少人员聚集、集中。
用人单位须依法保障员工合法权益。 

  二、省内各级各类学校（高校、中小学、中职学校、幼儿园、

托儿所等）推迟开学。期间，不得组织学生提前返校，不得组织任

何形式的线下集中教学和集体活动。具体开学时间按照教育部有关

规定和疫情防控形势再行确定，由省教育厅提前向社会公布。 



  三、省内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 2月 3日正常上班后，在保证

疫情防控工作正常开展和机关单位日常运转的基础上，实行弹性工

作制至 2 月 9日。可以通过电话、手机、网络、视频等渠道和方式

办公。可以错峰上下班，尽量减少会议和人员聚集，有效控制参加
人员范围和数量。 

  四、各地要坚持落实属地责任制，加强分类指导，督促本地企

业和学校强化主体责任，确保各项防控和服务保障落地落实落细。

企业复工前要根据疫情防控情况，实施检疫查验和健康防护，确保

安全复工；复工后要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防止出现疫情，强化

安全生产，确保社会平稳有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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